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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管辖权异议制度不管是在大陆法系或是英美法系的刑事诉讼中都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制度，其对于公权制

约、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障以及提高刑事诉讼效益方面起着非同寻常的作用。但是我国的《刑事诉讼法》

没有赋予当事人该项权利，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深入发展、公民法律素养的提高和对权利保护的深入理

解，理论界关于构建刑事管辖权异议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应的立法，在我国司

法实践中，对于不同的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问题，其应对的方式也各不相同。所以，我们从理论上

来探讨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管辖权异议制度也会有利于实践的发展。 
 
关键词 

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诉讼权利 

 
 

Discuss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Criminal Procedure Jurisdiction 
Objection System 

Jiaxin Tang 
Law School,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May 15th, 2023; accepted: Jun. 12th, 2023; published: Jul. 24th, 2023 

 
 

 
Abstract 
The jurisdictional objection system is a very important system in both civil law and common law 
criminal proceedings, and it plays an extraordinary role in restricting public power, protecting the 
procedural rights of parties and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criminal proceedings. However, Chi-
na’s Criminal Procedure Law does not grant parties this right, and with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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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hina’s rule of law process, the improvement of citizens’ legal literacy and the in-depth under-
standing of rights protection, the voice of theoretical circle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riminal ju-
risdiction objection system is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Since China currently does not have cor-
responding legislation, in China’s judicial practice, the ways to deal with jurisdictional objections 
raised by different parties are also different. Therefore, our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n the con-
struction of a jurisdictional objec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ll also be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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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管辖是刑事诉讼的第一个问题，它是打开刑事诉讼大门的钥匙、其对于合理配置司法资源、保障当

事人诉权等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管辖权制度不仅涉及到司法机构的内部权力划分，并且对各方面的

影响都很大。随着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的不断完善，当事人要求行使管辖异议权的呼声渐高，可我国却没

有明确与之相关的制度，严重地制约了当事人的权利行使。 
比如，发生在吉林省辽源市的王成忠案件，1 由于其管辖权异议的诉求得不到解决，最终，王成忠不

得不当庭自尽来捍卫权利，这件案子才得以休庭。王成忠本人就是一名精通法律和庭审规则的法官。饶

是如此，在被告以死相逼，辩护人愤怒的催促下，也只能勉强休庭。这足以证明，一个未受过良好教育、

不懂法的普通老百姓，在法庭上孤零零地坐在被告席上，没有相关诉讼权利的保障，将会发生被公权力

单方面压倒的画面。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难道不是因为我国没有建立相关的制度吗？由此，构建一套具

有我国特色的完整、成熟的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的问题就不得不提上日程了。 

2. 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概述 

2.1. 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定义 

关于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定义，学者们各执己见。但是通过总结各家的观点还是会发现一些共性，

综合考虑，本文认为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可以定义为：当事人如果在刑事诉讼中认为受诉的法院对于案

件并没有管辖权，那么便可以在一定的期限以内提出异议，申请将案件转移送至有权管辖或更合适管辖

的人民法院的制度[1]。 

2.2. 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的价值 

2.2.1. 权力制约价值 
众所周知，刑事诉讼是一项由公权力支配的行为，而不是一种私人行为，它是由法庭以政府的名义

进行的对个人的起诉，在强权面前，柔弱的个体一定程度上会处于消极和被动之中。因此，要保证刑事

诉讼的公正，就必须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进行一系列的权利保障，只有如此，才能确保刑事诉讼的公

Open Access

 

 

1“王成忠民事枉法裁判案”，[辽源市西安区人民法院(2018)吉 0403 刑初 1 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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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正义。通过建立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赋予犯罪嫌疑人管辖异议权，给予了案件被告人更大的程

序正义，让被告人有能够有与公权辩争的能力，从而使其成为具有实体权利和为程序性权利而斗争的主

体，而不是被动挨打。 

2.2.2. 权利保障价值 
伟大孟德斯鸠先生在《论法的精神》中说：“即使是那些最为低贱的人，也应该得到应有的尊敬……

国家在对其进行控诉时，需要给予他一切有可能的手段为自己进行辩护。”[2]法律通过给予当事人诉权

作为其诉讼中的基础权能，管辖异议权也是诉权的一种。刑事管辖权异议制度若是在我国得以建立，那

么则赋予了当事人管辖异议权，也就为其提供了一条救济途径，从而为其行使诉权提供了一份强有力的

保证。如今世界各国的人权保障观念都不断深化，在刑事诉讼中赋予当事人管辖异议权无疑也是我国的

一种人权保障的实践。 

2.2.3. 提高刑事诉讼效益价值 
我们在追求刑事诉讼效益的时候需要注意到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综合效果，既要提高诉讼效率、

又要保障诉讼效果。首先，就刑事诉讼的效率而言，当事人如果有管辖异议权就可以避免其因为对管辖

问题存有疑义而不断地上诉、申诉、上访，这是非常浪费司法资源的一种行为。此外，就诉讼想要达到

到的效果而言，如果当事人的管辖异议权得不到确定，那么其对于判决的结果自然不会感到合理，这就

使其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难以实现对其进行改造的刑罚的目的。因此，建立我国的管辖权异议制度，

对提高我国刑事诉讼的总体效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3. 我国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的缺失及影响 

3.1. 我国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在立法上的缺失 

我国民事诉讼领域和行政诉讼领域都有完备的管辖权异议制度，可处罚后果最为严厉的刑事诉讼中

没有明确规定。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第 27 条、高院发表的《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18 条以及第 19 条中都有关于指定管辖的明确规定。在《刑事诉讼法》2012 年颁布的第 18 条、21 条

中，对指定管辖、移送管辖和重新提起公诉案件的管辖等问题也作了同样的规定。“指定管辖”和“管

辖权异议”是存在一些相似之处的，并且从以往的司法实践中也能发现其起到了类似的效果。 
《刑事诉讼法》第 29 条虽然对审判、检察、侦查人员应当回避的四种法定情形作出了规定，但是，

这四种情形并不能全面地涵盖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需要回避的情形，显得太过机械，太过原则性，

而且，这一条只涉及到了公安司法人员的个人回避问题，而没有涉及到公安、司法系统的整体回避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出现了除这四种法定情形之外的特殊情况，因为没有法律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所

以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很难对其进行把握，从而有可能作出违背公平正义原则的判决或裁定。

《高法解释》第 30 条规定，当事人的回避请求被拒绝后，可以提出一次复议，但对于非基于《刑事诉讼

法》第 28 条和 29 条规定的情形提出申请而被拒绝后，则不能提出复议。这就造成了法官在审理案件时，

一旦当事人的回避申请被当庭拒绝，就丧失了寻求其他救济的可能，不利于当事人维护自己的合法诉讼

权利。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未规定管辖权异议制度，造成了当事人无权利基础和法院无裁判根据的

二重不利结果。关于管辖权异议，其实早在 2012 年末最高人民法院发表的《刑事诉讼法》解释中第 184
条第一款已经提到，可在庭前会议中可以听取有关管辖权异议的意见[3]。2017 年颁布的《人民法院办理

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程(试行)》第 10 条，明确了在庭前会议上要了解控方和辩方是否对案件的管辖权有

异议，以及是否要求相关人员回避。第 11 条指出，被告及其辩护人在提出管辖权异议时，应当说明原由，

如果异议成立，应将案件退回人民检察院或移送管辖，若案件审理法院有不适宜行使管辖权的情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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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申请由上级人民法院处理。第 12 条规定，被告及其辩护人在提出对审判员等的回避要求时，必须提出

理由，并由人民法院裁定，如果提出的异议被拒绝，被告及其辩护人只有一次提出复议的机会，否则，

因不符合法定情形而被法院驳回，被告及其辩护人将不再有资格提出复议。《规程》在某种程度上允许

当事人提起管辖权异议，是对原有规定的一种补充，也是对司法实践的一种积极的指导。但是，庭前会

议只能起到“知情权、听情权”的作用，并无判决的效力。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

未对刑事管辖权异议制度作出明文规定，但在司法解释和 2017 年《规程》中有所提及，虽有长足进展，

但仍存在着制度设计不够完善的缺陷。管辖权异议制度是刑事诉讼程序中的重要内容，其应当在《刑事

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而不仅仅停留于会议规程的层面。 

3.2. 我国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立法上的缺失在实践中的影响 

在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中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案件不在少数，据有关学者的统计，在全文检索中，若

将“异议”、“指定管辖”词眼列为关键词，即可检索到 11,604 起刑事诉讼案子。然而，《刑事诉讼法》

中并无相应的法律条文，其立法上的缺失势必造成实务上的混乱，在实际操作中缺乏可供参考的具体规

范。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不但会让法官的判决程序和判决的结果受到质疑，还会让法律的权威和公正

形象受到质疑。在刑事案件中，因缺乏刑事管辖权异议制度方面的相关立法，致使法官的判决遭到社会

质疑的情况并不少见。 
例如，当时引起轩然大波的“百年大抢劫案”——张子强事件，2 由于涉及到政治上的敏感问题，法

庭对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问题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但是处理根据很含糊，程序上也不规范。广州市

中院一审的判决结果是驳回异议请求，其理由是“牵连管辖”，一审之后，被告张子强认为内地法院没

有管辖权从而其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不过广东省高院二审认定广东省中院有管辖权，从而驳回

了张子强的上诉请求[4]。两审法院管辖权异议的处理表明，审理过程中的程序处理不规范，法院不采用

司法审判，而是采用行政裁决直接驳回当事人的管辖异议申请。 

4. 域外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的比较研究 

管辖异议权制度在很多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中都已经存在，对于民事与行政诉讼领域也同样如此。各

俗话说他山之石可以取玉，纵观世界其他国家的刑事管辖权异议制度，吸取其有益的部分，从而为了解、

掌握、分析、构建中国刑事管辖权异议制度提供思想来源。 

4.1. 英美法系模式 

英美法国家中一般将被告享有公正的审判权与刑事诉讼当事人能够提出管辖异议权相结合。例如，

在审判之前，有媒体进行了针对性的报道并且的确有可能会影响到审判的公正性，被告人有权提出变更

审判地点。 
在英国，发生刑事案件的时候，被告人在审判前的传唤期间有权提出对管辖权的异议，这一段时间

内被告人还可以提出管辖权异议的答辩而非只能进行有罪或无罪的答辩；中国香港《刑事诉讼法》亦有

明确的管辖异议制度。例如其中有一条，有权质疑管辖的人是被告；关于管辖异议制度，在英美法系国

家中，美国这方面的法规是最详尽、最完善的，可以说是其中的佼佼者。美国的相关规定明确管辖权异

议的请求主体为案件被告；提出申请的时间为传讯之前、传讯时、审判之前被告的答辩期；提出管辖权

异议的申请的原因是案件审理地对案子当事人有偏见，可以更加方便各方当事人参与诉讼；法官的裁定

判断可以是口头或书面的；证明责任应该归被告所有，而且要达到一定的标准[5]。 

 

 

2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98)粤高法刑终字第 1139 号，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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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大陆法系模式 

德国是一个典型的成文法国家，其法典详细明确地规定了管辖权异议制度。除了司法制度设立必备

的主体、客体等法定要素外，最为特殊的是其清晰的阐明了当事人可以提出异议的情形，比如，《德国

刑事诉讼法》第 27 条“当事人有权就事务管辖(与我国的级别管辖同义)、地域管辖、牵连管辖等问题提

出自己合理的质疑”；日本关于管辖权异议的具体规定主要是在《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规则》中。

日本对管辖权异议的请求主体相对于其它大陆法系国家来说比较狭窄，仅仅是只包括检察官和被告人[4]。 

4.3. 域外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为我国该制度构建带来的启示 

通过对上述几个国家刑事管辖异议规定的研究，不难发现，这些典型国家不仅详细规定了管辖异议

权而且还提供了相应的保障措施。尽管各国在特定的法律条款和司法实践方面存在一些差异，然而，通

过对各国该制度的分析与总结，这对我国该制度建设和完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5. 我国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的具体构建 

鉴于我国当前确立刑事管辖权异议制度的必要性，必须结合我国刑事诉讼各方面的实际情况，结合

刑事诉讼的法治理念，以刑事诉讼法中的与之相关的管辖制度作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借鉴国外有关

规则，搭构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以适应我国刑事诉讼实践发展的要求，使之

更清晰、更具可操作性。同时，也应该把管辖权异议纳入到程序诉讼的审判体系中去。 

5.1. 提起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主体 

笔者认为提起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主体应当包括案件的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和案件的自诉人。原

因如下：一、在刑事案件中(公诉案件)，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对管辖权的问题最为关心和敏感，由于管辖

的问题直接影响到双方的切身利益，同时他们又常常处于被动、弱势地位，所以，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

自然应当成为可以申请管辖权异议的主体。二、至于自诉案件，有人认为，自诉人不会有管辖权上的异

议，人民法院会依据自诉人的请求，进行审查，而管辖法院则有部分理由是因为自诉人的选择，所以，

自诉人不能算入管辖异议权的主体中。但作者认为，自诉人无疑也是被害人，在诉讼中应该享有适当的

救济权[6]。而且，在自诉人最初选择法庭的时候，并不会意识到管辖上的错误，而是要随着案情的发展

而逐渐清晰，所以应该给他纠错的权利。综上所述，提起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当事人包括被告人、犯

罪嫌疑人和自诉人。 

5.2. 提起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理由 

科学合理地设置提起管辖异议的理由，可以让当事人在提出异议的时候有一个明确的参照标准，防

止权利滥用，也有利于诉讼进行。本文从我国的司法实践出发，并参考国外的有关立法经验，提出了以

下几种关于管辖异议权的申请理由的意见：第一，公安及司法机关对该案子不具备管辖权限。第二，不

能正常行使职权，因为法律明文规定或案件事实[7]。第三，刑事案子的案件当事人对指定管辖以及移送

管辖的合理性质疑的。第四，有可能存在对犯罪嫌疑人有偏见、党政领导会运用权力进行干预、其他可

能影响公正的情况。 

5.3. 提起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法定期间 

笔者认为，制度的设计应同时考虑到公平和效率，并考虑到国外经验和国内法律实践。对于管辖异

议权，作者建议自诉和公诉案件都应在司法调查结束前提出，为了程序效率和节省司法资源，当进入法

庭辩论时法院应更多地关注案件的实质性问题，而不是再关注程序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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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提起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形式 

就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形式而言，由于提出管辖权异议与案子当事人的切身利益直接有关，为了保证

刑事诉讼的权威与严肃，笔者建议通过书面形式提出异议，鉴于目前我国的很多人文化程度都比较低，

可以通过口头提出，但需要当事人签字确认[8]。这样两者结合的方式更好地保证各方当事人及时方便行

使管辖异议权。此外，当事人的代理人、辩护人可以代替其提出管辖权异议。 

5.5. 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受理机关 

国外对管辖异议的受理机构虽有多种说法，不过大多都仅仅是在审判时期，而在我国，则贯穿着侦

查、起诉和审判三个不同的时期[9]。因此，可以按下列步骤来确定受理机构： 
首先，对于侦查阶段当事人发现公安机关管辖错误，应当向同一级人民检察院的案件主管部门申请

管辖异议。其次，在审查起诉时期，当事人应遵循侦查阶段的质疑处理模式来处理对侦查的管辖异议问

题。如果当事人在这一时期的管辖权异议是针对审查起诉提起的，那么该申请应当交由上级检察机关的

案件处理机构(或向原来的起诉机构移交，由起移交给上级机关)。最后，在审判阶段，无论是公诉还是自

诉案件，对法院管辖权的任何异议都必须向上级法院提出，由上级法院受理管辖权异议，使当事人清楚

地知道，能否以管辖权异议为上诉依据，有利于诉讼的服审判决。 

5.6. 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裁决程序及救济方式 

我国目前尚无对刑事诉讼管辖权提出异议的规定，因此，关于其裁决过程也是一片尚未开发的领土。

本文认为，对管辖权异议的受理可以通过检察机关的案件管理部门和法院的立案机关来解决。且提出管

辖异议的一方和被指认错误管辖的一方可以在其他不同的部门的主持之下就该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进

行辩论和质证，由检察官或者法官作为中立方作出裁决。在不同的阶段处理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第一，在侦查阶段，当事人提出异议申请的，检察机关根据案情，对符合异议申请条件的，将其移

送有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裁定；相反，应当裁定撤销当事人的请求[10]。第二，在审查起诉阶段，当事人提

出的管辖异议的请求可以由上级检察院的案件主管部门在十天之内审查，如果满足条件了，可以将该案

移交给有权限的检察院，也可以由上级检察院要求下级机关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处理。第三，对

于案件审理阶段，就需要由上级法院对申请进行审查，审查时间为十天之内，如果审查发现是符合上诉

条件的就可以直接将该案移送给具有管辖权的法院，或者也可以向下级法院提出将该案移送给有管辖权

的法院的要求。 
结语：构建起具有我国特色的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将会有很重大的意义，该制度在刑事诉讼的

司法实践中也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很多国家都已经建立起来系统详细的形式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目

前，我国公民的法律素养、法律意识时不断提高；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我国法制建设和法治化程度不断

深入，这些种种都为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奠定了很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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